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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交通职业技术学院教案首页专用纸 

课程名称  高速公路运营管理  任课教师  滕威  授课顺序第 11 讲 

授课日期      

班    次      

授课时数 2 课时 授课地点 教室 
 

本次课标

题 
项目四  高速公路路政管理（一） 

目标 

要求 

通过本节学习，了解高速公路路政管理工作的内容，掌握高速公路路政管理

的方法与职权。 

素质及教

具 
黑板、多媒体教室等教具。 

教学 

过程 

设计 

1.新课导入： 引入案例 

2.新课讲授 

3.课堂总结： 对本次课进行小结 

 

分 钟 

 课  堂  组  织 100min 

课堂 

导入 引入案例 

10min 

 

新课 

内容和 

重点 

难点 

一、高速公路路政管理的概念、特点、意义 

二、高速公路路政管理的内容 

三、高速公路路政管理的职权 

四、高速公路路政管理的方法 

90min 

 

课外 

作业 
 

 

 

教学 

小结 

 

教研室主任意见： 

签名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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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四  高速公路路政管理（一） 

4.1 概述 

一、高速公路路政管理的概念 

公路路政管理是依据国家和地方有关法规，公路主管部门和其授权的公路管理机构依法

实行有关公路的行政管理。即依照法规履行保护路产、维护路权和安全运行的管理职能。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管理条例》中规定：“公路主管部门负责管理和保护公路、公路用

地及公路设施，有权依法检查、制止、处理各种侵占、破坏公路、公路用地及公路设施的行

为。” 

高速公路路政管理与一般公路路政管理的不同 

1．高速公路路政管理的职责向多元化拓展 

高速公路的路政管理除要保证路产设施完整、维护路权不受侵犯外，还应包括维持行车

秩序，提供路面信息，清理排除路上障碍，参与抢险救护，以及养护维修时提供路旁服务等

其他管理功能。 

2.高速公路的路政管理重点应由监管向服务上转移 

高速公路运营管理的目的是最大限度地吸引车流，向过往车户提供优质的服务。因此，

向使用者提供及时的服务(包括有偿服务)，提倡路政管理的服务意识也是高速公路路政管理

的宗旨。  

3．高速公路的路政管理是一种全新的动态管理 

所谓动态管理，是指路政工作在其职权范围内，要依据路上管理要素的变化实行昼夜不

间断的全天候巡逻管理。 

二、高速公路路政管理的特点 

1．社会性  

2．政策性 

3．管理方式的特定性  

4．管理手段的先进性  

5．管理内容的复杂性  

三、高速公路路政管理的意义 

1．有利于维护高速公路系统的完整性  

所有的公路设施及设备构成了一条完整的高速公路，因此只有通过路政管理工作，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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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政管理法规，强制性的处理各种侵占、破坏路产、侵害路权行为，才能保证耗资巨大的高

速公路始终处于完好无损的良好状态。 

2．有利于保障高速公路的使用质量  

高速公路是专供汽车分向、分车道行驶的公路，不允许不合乎高速公路行车要求的车辆、

行人进入；不允许未经批准的各类管线与之接近和直接交叉，不允许在其用地和留地范围内

出现违章建筑及摆摊设点等。要控制上述情况发生，保障高速公路的正常运转，只有通过路

政管理工作，加强管理审查、批准、纠正、控制等工作，才能保障高速公路的使用质量。 

3．有利于改善高速公路交通环境  

改善高速公路交通运输环境，提高使用质量，只有通过路政管理工作，采取强制性的手

段杜绝过路行人拆除、损坏护栏进入高速公路等，才能改善交通环境。 

4．有利于保证贷款修建高速公路的收费工作  

只有通过路政管理，加强对交叉道口和互通式道口的管理，才能防止“闯关”、“冲站”，

堵塞各类不交费或少交费的违章现象，保证收费。 

5．有利于教育公路使用者自觉遵守国家法律，保障公路的安全畅通  

公路路政管理既是一个执法过程，又是—个教育过程。通过处理路政案件，可以使行政

相对人及时认识自己的错误，客观上可对其他公路使用者起到宣传教育作用。 

四、高速公路路政管理的内容 

1．保护路产； 

2．维护路权不受侵犯； 

3．维持公路工作秩序，保障车辆安全通行,这是路政管理日常工作的主要内容； 

4．保护其它权益。 

 

4.2 路政管理的职权与方法 

一、路政管理的职权 

根据《公路法》和《路政管理规定》，高速公路路政管理具备以下职权： 

1.宣传、贯彻执行公路路政管理的法律、法规和规章。  

2.保护路产路权。  

3.全天候实施高速公路巡查。  

4.依法查处各种违法路政管理法律、法规、规章的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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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根据各省(市)对建筑红线的规定，审批、监督、检查公路两侧红线内的各种建筑物。  

6.参与公路工程交工、竣工验收。 

7.对上跨下穿高速公路的各种设施的施工、维修、广告设置及超限车辆通行进行审批、

监督、检查。 

8.批准在特殊情况下占用高速公路和超限运输，并对其实施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9.维护高速公路养护、施工现场、征收通行费时的秩序； 

10.负责路旁故障车辆的牵引拖带、负责事故现场的救援、清障及路产损失的清偿。  

11.维护进出口内外秩序，巡查碰损设施标志后逃逸车辆； 

12.处理案件时，有权向有关单位和人员调查、询问、取证、查阅有关文件、档案、资料

和原始凭证。 

13.参与有关路政复议案件，参与有关路政案件的诉讼的活动。 

14.在紧急情况下行驶上级主管部门临时交与的关闭交通、治安、保卫等其他职权。 

二、高速公路路政管理的方法 

1．行政手段：路政管理是通过上级主管部门授权由高速公路管理机构行使的管理行为，

主要是通过国家赋予的行政命令权、管理权及处罚权来监督、检查、制约与高速公路发生关

系的社会组织和个人。  

2．经济手段：主要通过收取路产赔偿费、占用费、补偿费及罚款等行为来完成。 

3．法律手段：高速公路的路政管理、必须以法律手段作保证，无论是行政手段还是经济

手段，都是通过立法的形式得以实现的。  

4.技术手段：即根据高速公路技术密集的特点，应用路政现代化装备，通过提高路政管

理人员的科学与专业技术水平的方法，对高速公路实施保护路产、维护路权的动态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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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交通职业技术学院教案首页专用纸 

课程名称  高速公路运营管理  任课教师  滕威  授课顺序第 12 讲 

授课日期      

班    次      

授课时数 2 课时 授课地点 教室 
 

本次课标

题 
项目四  高速公路路政管理（二） 

目标 

要求 

通过本节学习，了解高速公路路政执法依据、原则，掌握路政执法的内容和

特征，以及路政复议的含义和诉讼文书的形式 

素质及教

具 
黑板、多媒体教室等教具。 

教学 

过程 

设计 

1.新课导入： 引入案例 

2.新课讲授 

3.课堂总结： 对本次课进行小结 

 

分 钟 

 课  堂  组  织 100min 

课堂 

导入 引入案例 

10min 

 

新课 

内容和 

重点 

难点 

一、路政执法的法律依据、原则 

二、路政执法的内容和特征（重点） 

三、路政复议及诉讼文书（难点） 

90min 

 

课外 

作业 
 

 

 

教学 

小结 

 

教研室主任意见： 

签名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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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四  高速公路路政管理（二） 

4.3 路政执法 

一、路政执法的法律依据 

高速公路路政执法是指交通主管机关及其授权的公路管理机构根据国家法律、法规、规

章的规定，为保护公路、公路用地、公路设施维护、公路管理机构的合法权益，对高速公路

使用者以及其他相对人所采取的直接产生法律效果的行政行为。高速公路属于公路的范畴，

有关公路的法律法规同样适合于高速公路管理。但根据高速公路交通管理的特点，高速公路

路政管理也得因环境而定。因此高速公路路政执法的法律依据是十分广泛，其形式主要有宪

法、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和地方规章等。 

（一）宪法：国家根本大法。  

（二）法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等。  

（三）法规：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  

（四）规章：部门规章和地方政府规章。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管理条例实施细则》，

《路政管理规定》，《天津市高速公路路政管理规定》等。  

（五）法律解释：有权作出法律解释的机关作出的法律解释，只要与被解释的规范性法

律文件的法律、法规不相抵触，都具有法律效力。  

目前，高速公路路政执法具体的法律依据主要有：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管理条例》 

        《超限运输车辆行驶公路管理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管理条例实施细则》 

        《路政管理规定》 

        《高速公路交通管理办法》 

        《交通行政复议管理规定》 

二、路政执法的原则  

（一）实行动态管理和静态管理相结合的原则。 

（二）坚持以教育为主，处罚为辅的原则。 

（三）坚持综合治理，与有关部门密切配合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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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路政执法的内容和特征  

（一）路政执法内容  

1、负责管理和保护路产路权。 

2、负责超限运输和特殊用途使用公路的管理。 

3、负责审理跨越高速公路的其他建筑设施事宜和审批利用公路从事其他工程建筑有关事

宜。 

4、负责公路两侧建筑“红线”的控制。 

（二）路政执法特征  

1、路政执法是路政管理部门的行为。 

2、路政执法是按照路政管理的法律、法规所明确的条款依法行使的行为。 

3、路政执法是对管理相对人所实施的管理。 

4、路政执法是指路政管理机构依法对特定的人和事所采取的某种行政措施的行为，并能

够产生相应的法律效果。 

5、公路路政执法是一种自由量裁行为。 

6、公路路政执法是一种要式执法，它是指必须依据某种方式或具有某种形式进行的行为。 

7、公路路政执法受行政诉讼的调整。  

四、路政复议及诉讼文书  

（一）路政复议的概念  

路政复议是指路政管理机关在作出具体路政行为时与路政管理相对人发生争议，根据路

政管理相对人的申请，由复议机关对引起争议的具体路政行为进行审查的一种具体行政行为。  

路政复议是路政管理相对人向复议机关请求矫正违法或不当路政行为的一种救济手段，

是行政监督的一种方式。根据《行政复议法》规定，有权受理路政争议的复议机关是上一级

交通主管部门或地方人民政府。只要路政管理相对人认为具体路政行为影响其合法权益，均

可申请路政复议。  

（二）路政复议的原则  

1、及时便民原则 

2、复议期间不停止执行原则  

3、全面审查原则 

4、不适用调解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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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书面复议原则 

6、一级复议原则  

（三）路政复议的程序  

1、路政复议申请的提起 

2、申请的受理  

3、案件审理 

4、复议裁决  

（四）路政诉讼文书  

1、法定代理人身份证明书  

2、委托书 

3、路政一审答辩状 

4、路政二审答辩状 

5、路政诉讼代理词 

6、路政上诉状 

 


